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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人寿［2011］意外伤害保险 005 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长生暂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暂

时合同”指《长生暂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 

 

第一条 暂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 

本暂时合同在您申请投保一年期及一年期以上含身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人身保险合同（以下

简称“人身保险合同”）时，填妥投保单并足额交付人身保险合同的“首期保险费”后随即

成立，并自成立日次日零时开始生效。本暂时合同的成立日以银行收款日期（若使用支票或

银行自动转账，须经银行收妥到本公司账户）或“保险费临时收款凭证”上载明的付款日期

为准。 

但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暂时合同不成立： 

一、投保单上已声明“暂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不适用”； 

二、未如实告知投保单及相关投保文件上的问题； 

三、对于“暂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告知书”的二项健康问题之一回答为“是”； 

四、被保险人投保时年龄在六十五周岁以上。 

任何机构与个人均无权变更本暂时合同的内容。 

 

第二条 保险责任 

若被保险人在本暂时合同有效期内遭遇意外事故
1
，并在本暂时合同有效期内以该意外事故

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导致其身故，我们给付身故保险金，并无息退还所交保险费，本暂时合

同终止。身故保险金金额以所申请人身保险合同保险责任开始时，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而身

故，我们应给付的身故保险金金额为准。对同一被保险人，我们根据所有暂时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合同所承担的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之和以人民币十万元为限；若发生保险事故时，该被

保险人为未成年人，我们根据本暂时合同承担的身故保险金与本公司其他保险合同及其他公

司保险合同约定或实际给付的身故保险金之和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金额为限。 

 

第三条 责任免除 

所申请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对应地适用于本暂时合同。 

 

第四条 暂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暂时合同效力自动终止： 

一、所申请的人身保险合同保险责任开始时； 

二、所申请人身保险合同延期/拒保通知书寄出时； 

                                                        
1 意外事故：指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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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终止人身保险合同申请时； 

四、本暂时合同生效满三十日。 

 


